
交钱就能免试入学 还能拿到“双证”？
150余人陷入骗局损失近800万元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卜玉 孙丹丹

很多人有边走路边刷手机的习惯， 也难免

会因为一时疏忽被绊倒， 发生这种情况， 伤者

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健康权纠纷案，一名顾客用餐结束，离开餐厅

时低头看手机导致摔倒，要求餐厅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等费用， 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释

边走边看手机 顾客餐厅门口摔骨折
顾客将餐厅告上法庭，责任谁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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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外边走边看手机

导致意外摔伤

一天中午， 李女士在餐

厅用餐， 用餐完毕， 李女士

一边看手机， 一边向外走

去。 当她走到餐厅外的台阶

区域时， 因全神贯注盯着手

机， 不小心摔倒在地。 餐厅

外的监控视频清楚地记录下

了这一幕： 李女士从餐厅出

来后， 当她走到台阶区域

时， 左脚刚踩在台阶左侧斜

坡上， 右脚还没来得及抬

起， 就顺着斜坡滑倒了， 整

个人失去了平衡。 虽然右臂

撑在台阶上， 可还是一路滑

到了台阶下方的路面上。 监

控画面中未见下雨、 下雪，

台阶处也未见积雪、 积水、

冰冻。

摔倒后， 李女士在地上

坐了大概5秒钟，随后自己站

了起来， 继续一边走一边看

手机，离开了现场。 10天后，

李女士自行到医院就诊，诊

断为腰椎右侧横突骨折。

李女士认为其骨折系在

餐厅门口摔倒所致， 餐厅和

商业管理公司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对于磨损的台阶未

及时修复， 未完全履行管理

职责。 李女士遂向法院提起

诉讼， 要求两家公司共同赔

偿自己医疗费、 误工费等共

计 6 万余元。

法院：餐厅无过错

驳回诉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其摔倒系自身未尽到

安全注意义务所致， 餐厅和

商业管理公司对此并无过

错， 不应要求其承担赔偿责

任。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

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女士不服， 向上海一中

院提出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行走时低头看手机的行为， 会

给行为人自身带来极大安全隐

患。 李女士在摔倒前持续低头

看手机， 该行为本身使其置身

于安全风险之中。 同时气象资

料和监控视频都表明， 事发时

现场不存在其他足以影响步行

安全的客观干扰因素， 台阶区

域亦无明显异常。 宾馆、 商场

等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应

在合理限度内， 不应过于苛

责， 李女士就餐完毕后离开餐

厅， 作为餐厅的商家对其通行

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并不能预

判也不能控制。

据此， 上海一中院驳回李

女士诉讼请求，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二审主审法官、 上海

一中院立案庭审判员刘佳指

出， 公共场所经营者、 管理者

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无限责

任， 而是以合理风险防范为边

界。 经营者应对场所内潜在危

险尽到提示、 消除等合理义

务， 但无需为消费者自身过错

导致的损害担责。 行走时低头

操作手机， 属于对自身安全注

意义务的漠视， 该行为将自身

置于可预见的风险之中。

日常生活中， 台阶、 路面

等公共设施难免存在正常使用

痕迹， 若其设计、 维护符合规

范， 不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则

不能苛责管理者“绝对安全”。

我们应当对自己和他人的人身

安全持高度负责的态度， 遵从

安全健康的日常行为规范， 看

清脚下路， 莫做“低头族”。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玮菁

“只要交钱就能提升学历、

免试入学，轻松拿到双证？ ”近

年来， 不少人有着提升学历的

需求，然而在这需求的背后，却

隐藏着犯罪。 一犯罪团伙以此

设下陷阱，诈骗150余人共计近

800万元。 日前，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对该起诈骗案提起公诉。

免试就能入学，保

证拿到“双证”？

黄女士原是一名小学教

师， 想提升学历后去大学任

教。 2024 年 3 月， 她在某社

交平台看到关于学历提升的帖

子， 便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

式。 不久后她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 Z 教育培训机构

的王老师， 负责非全日制研究

生学历提升的报考招生工作，

随后双方添加了微信。

在得知黄女士想报考教育

类专业后， 对方为黄女士匹配

了某师范大学的教育专业， 并

表示从入学起全程负责， 涵盖

期末考试、 毕业论文撰写及论

文答辩等环节， 保证黄女士能

顺利毕业。 同时对方称， 公司

采用单独考试的方式入学， 通

过院校领导关系， 可以免去考

试。 随后， 黄女士交了 3000

元意向金。

但黄女士始终心有疑虑，

她了解到通过院校的单招考模

式， 本人不仅需要参加考试、

面试， 还需两名本专业的专家

教授联名推荐。 黄女士后来联

系对方已联系不上， 便报案。

同样被骗的还有胡女士，

她在听到对方许诺缴费后保证

顺利入学并且毕业拿到“双

证”， 便爽快地交了 5 万元。

之后， 胡女士多次询问何时正

式入学， 对方一直推脱说流程

正在办理中， 直至失联。

“全托管”学历提

升原是陷阱

2024 年 6 月， 公安机关

根据线索抓获了谈某、 贺某等

诈骗团伙成员。

据涉案业务员介绍， 所谓

的“全托管” 就是客户不需要

考试、 写论文， 只要配合到学

校见导师一面、 报名填资料、

配合考一次期末考试、 提供毕

业证的照片就可以获得非全日

制研究生的学位证和毕业证。

那么， 公司承诺的“全托管”

非全日制研究生项目是真的

吗？ 涉案业务主管表示， “当

然是假的， 哪有后期不写论

文、 不上课， 啥都不干就能直

接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

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话

术， 在许多迫切渴望学历提

升、 又想走捷径的人眼里， 却

是极具吸引力的。 因此， 虽然

报价在 10.5 万元至 14.5 万元

之间， 仍有众多客户报名并交

款。 在诈骗过程中， 该公司还

通过频繁改名的手段， 既逃避

责任， 又寻找新的诈骗对象。

经查， 2023 年 9 月起，

本案犯罪团伙通过各种社交平

台发布国内重点大学研究生免

试渠道入学的信息来吸引他人

添加微信进行咨询。 在和被害

人聊天的过程中， 业务员以许

诺免试渠道入学、 毕业拿学信

网认证的双证为诱饵， 让被害

人缴纳高额的报名费、 打点

费。 全国各地被骗的有 150 余

人， 涉案金额近 800 万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 谈某、 贺某等人伙同他

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

他人财物， 犯罪数额特别巨

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 充分， 依法以诈骗罪对谈

某、 贺某等 10 人提起公诉。

□ 见习记者 王雅雯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男子表面上对同

事的各种需求“有求必应”，实

际上， 他只是巧舌如簧趁机骗

钱……近日， 经奉贤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张

某被奉贤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

2024 年 6 月， 刘先生所

在的公司新进了一位衣着光

鲜、 出手阔绰的员工小张。 7

月， 刘先生在闲聊中无意透

露， 自己正愁如何买到某明星

演唱会门票。 小张表示自己曾

是某票务平台的员工， 有内部

渠道， 1680 元就能搞定。 刘

先生便直接转账， 委托小张订

票。 不久后， 小张却以“内购

需要双数” “帮忙的前同事怕

被查倒卖” 等理由让刘先生补

款， 并承诺事后退款。 几经折

腾， 刘先生以几乎原价 3 倍的

价格拿到一张票， 但小张的退

款承诺却一直未兑现。

8 月初， 同事陆先生准备

预订一场 9 月的演唱会门票并

策划求婚， 也找小张帮忙。 二

人约定以 2560 元的价格购买

2 张票。 然而没过几天， 小张

声称为便于做账需要交押金，

于是陆先生又转账 3500 元。

之后， 陆先生就开始筹备求婚

事宜并催促买票， 小张却总以

各种理由拖延。 直到 8 月下

旬， 陆先生都没有拿到票， 小

张本人也在 8 月底悄无声息地

办理了离职。

2024年8月底，陆先生等人

报警，同年11月，公安机关将犯

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到案。

据张某供述， 他曾在多家

互联网公司工作， 业务涉及票

务代理、跨境电商等。 入职后，

为了打造有钱人的人设， 他的

吃穿用度一直保持“高水准”，

每月的工资根本不够用， 遂起

歪心。 每次听到同事有购票需

求，他都“碰巧”有资源，谎称有

能力“帮忙”，趁机骗取钱财。实

际上， 他根本没有所谓的内部

渠道， 刘先生的票是他从网上

找“黄牛”购买的，自己还倒贴

了 800 元， 后为平账编造了各

种理由骗取钱财。

经查， 2024 年 6 月 8 月，

犯罪嫌疑人张某以代购演唱会

门票、 豪车租赁押金、 代购相

机等为由， 诈骗多名被害人共

计 2 万余元。 奉贤区检察院审

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张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 多次骗

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

为已触犯刑律， 涉嫌诈骗罪，

且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 系累犯， 遂依法

对其提起公诉。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9 个

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有求必应“路道粗” 巧舌如簧骗钞票
男子谎称有“门路”诈骗同事2万余元


